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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9: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

等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吕永祥先生主持

,

会议应到董事

8

名

,

现场出席董事

5

名

,

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

3

名

;

此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

:

同意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众会

字

(2011)

第

4733

号《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关于本议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1-008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广发证券均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

:

同意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1-009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公告》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

<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

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四、备查文件

1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

2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

3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独立意

见》

;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意见》

;

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

贷款事项的专项意见》

;

6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众会字

(2011)

第

4733

号《吉林永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28日

股票代码:002622� � � �股票简称:永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1-008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470

号文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800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

民币

20.00

元

,

共募集资金

760,00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

32,184,886.54

元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727,815,113.46

元

,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对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沪众会验字

(2011)

第

4732

号《验资报告》验

证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

该等募集资金已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到达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

截止

2011

年

11

月

18

日

,

本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实际投资额为

43,387,643.05

元

,

具体情况如下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金额

截止披露日自有

资金已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年产

８０００

台

１２ｋＶ

永磁高压真空

断路器技术改造项目

６

，

９８６．４５

万元

６

，

９８６．４５

万元

１２

，

７２３

，

７４４．７９

元 １２

，

７２３

，

７４４．７９

元

年产

１２００

台

４０．５ｋＶ

永磁高压真

空断路器和

８０００

台万能式永磁

低压真空断路器建设项目

２１

，

５２６．３３

万元

２１

，

５２６．３３

万元

２８

，

９５５

，

１０６．２６

元

２８

，

９５５

，

１０６．２６

元

企业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１

，

５４６．４０

万元

１

，

５４６．４０

万元

１

，

７０８

，

７９２．００

元

１

，

７０８

，

７９２．００

元

总计

３０

，

０５９．１８

万元

３０

，

０５９．１８

万元

４３

，

３８７

，

６４３．０５

元

４３

，

３８７

，

６４３．０５

元

二、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实施

1

、置换先期投入的必要性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

,

公司利用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现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增强公

司盈利能力

,

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置换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并且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

个

月

,

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2

、董事会审议情况、监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注册会计师出具鉴证报告的情况、保荐

机构意见

(1)

、董事会审议情况

:

董事会全体成员认为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董事

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3,387,643.05

元。

(2)

、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监事

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3,387,643.05

元。

(3)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①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一致

,

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

②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与实际相符

,

且已经注册会计师审

核

;

③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④

我们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43,387,

643.05

元。

(4)

、注册会计师出具鉴证报告的情况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已经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核

,

并出具了沪众会字

(2011)

第

4733

号《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与实际

情况相符。

(5)

、保荐机构对此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

永大集团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

个月

,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同意永大集团本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3,387,643.05

元置换同等金额的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备查文件

1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

2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

3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项意见》

;

5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沪众会字

(2011)

第

4733

号《吉林永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22� � � �证券简称:永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1-009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

董事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

现就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

行贷款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永大集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470

号文核准

,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800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0.00

元。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

,

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１

年产

８０００

台

１２ｋＶ

永磁高压真空断路器技术改造项目

６

，

９８６．４５

万元

２

年产

１２００

台

４０．５ｋＶ

永磁高压真空断路器和

８０００

台万能式永磁

低压真空断路器建设项目

２１

，

５２６．３３

万元

３

企业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１

，

５４６．４０

万元

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27,815,113.46

元

,

扣除募投项目计划投资

300,591,800.00

元

,

超募资金

427,223,313.46

元。 上海众华沪银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13

日对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沪众会验字

(2011)

第

4732

号《验资

报告》验证确认。

二、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

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

本着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

前提下

,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25

号

)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求

及财务情况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020

万元用于归还银行贷款。

具体归还银行贷款执行方案如下

:

拟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提前归还银行贷款

2,020

万元

,

明细如下

:

借款银行名称 金额 借款日期 还款日期

建行吉林市分行

５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１．０５．０３ ２０１２．０４．１７

建行吉林市分行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０５．０３ ２０１２．０４．２４

建行吉林市分行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０５．１３ ２０１２．０５．０７

建行吉林市分行

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０５．１３ ２０１２．０５．１３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020

万元提前偿还银行贷款

,

按照现有利率

,

一年内可节约贷款

利息支出

1,274,620.00

元

,

相对在专户存储可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三、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

,

董事会提议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02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

我们认为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

有利

于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不存在

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

,

我们同意该议案。

四、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永大集团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已经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第二

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

;

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

序

,

符合《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9

号

:

超募资金使

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

且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

公司承诺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银行贷款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

险投资

;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公司本次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保荐机构

同意永大集团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银行贷款。

五、备查文件

1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

2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

3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独立意

见》

;

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

贷款事项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22� � � �证券简称:永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1-010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送达。 会

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以现场表决方式出席监事

3

名。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希锟先生召集并主持

,

全体监事经过审议

,

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

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关于本议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1-008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关于本议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2011-009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公告》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

<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

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 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

四、备查文件

1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永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246� � �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1-072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会议在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

2011

年

11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和提示性公告。

（二）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28

日下午

2:00-4:00

。

（三）召开地点：公司成都办公楼（成都市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

209

号火炬动力港南区

8

栋

9

楼）。

（四）会议召集人：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5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为

140,811,70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1.16%

。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40,678, 23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1.0887 %

。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2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3,466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0.0674％

。

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王立刚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保荐机构代

表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会议

140,74,4503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9523%

；

67,200

股反对，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0477%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议案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12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

201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540� � � �股票简称：新赛股份 公告编号：2011－33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10:30

；

2.

召开地点：新疆博乐市红星路

158

号新赛股份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4.

主持人：董事长何伟先生；

5.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6.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共

3

名，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51,446,727

股，占公

司总股本

302,708,474

股的

50.03 %

。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赛棉业公司为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控股子公司新疆新赛棉业有限公司依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提供的《保证函》式样为

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函》主要内容：新赛棉业有限公司同意为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及

/

或全国棉花交易市

场交易商存放于仓库开展业务的棉花，履行在《合作协议书》项下的全部义务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并承诺：凡全国棉花交易市场交易商申报，经仓库验收并在交易商填写的《商品棉申报

单》上签字盖章确认的棉花或新疆移库到达的棉花，未经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同意，仓库或仓

库员工或其他第三方出现擅自出库或转移棉花储备地点或其他违约行为， 给全国棉花交易

市场造成损失的， 担保单位愿向全国棉花交易市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本函为不可撤诉保

证，保证期为两年。

相关 《关于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赛棉业公司为新疆华腾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的

公告》刊载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

com.cn/

网站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51,446,727

股，占本次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李大明、常娜娜

3.

律师的结论意见：公司二

○

一一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新赛股份

2011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新赛股份

2011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601218� � �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2011-027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为董事会临时会议

,

由公司董事长包士金先生召集。 会议

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 公司全体

11

名董事签署了会议决议文件。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与审议

,

本次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

1

、审议并通过了《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的议案》

;

议案主要内容

:

为了充分利用周边资源

,

优化组织结构

,

降低管理成本

,

提高资源利用率

,

公

司拟以

9240

万元将所持有的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全部转让给自然人倪成良。股

权转让完成后

,

公司不再享有股东的任何权利

,

承担任何股东义务。

此次股权转让涉及金额在董事会审议权限之内

,

未产生关联交易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2

、审议并通过了《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江阴长龄新能源

设备有限公司

30%

股权的议案》

;

议案主要内容

:

为配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

充分利用周边资源并增强公司竞争力

,

公司分

别以

743

万元、合计

1486

万元

,

受让夏继发、江阴市长龄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分别持有的江阴长

龄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15%

、合计

30%

的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

,

公司持有江阴长龄新能源设

备有限公司

85%

的股权

,

享有分红权、表决权等相应股东权利。

本次收购所涉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相关决策权限

,

且不涉及关联交易等情况

,

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218� � �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2011-028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交易简要内容

: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将所持有的江阴绮

星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绮星科技”

)60%

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倪成良

;

2

、以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

(2011)154

号评估报告书确

定的资产价值为基础

,

经与受让方友好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240

万元

;

3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金额在董事会审议权限之内

,

未产生关联交易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一、股权转让概述

(

一

)

为贯彻公司发展战略和投资理念

,

优化组织结构

,

降低成本

,

提高资源利用率

,

公司拟转

让所持有的控股子公司绮星科技

60%

股权

,

转让价格为

9240

万元。

(

二

)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吉鑫风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

一

)

倪成良

(

简称“受让人”

)

基本情况如下

:

姓名 倪成良

国籍 中国

住址 江阴市区

最近三年的职业及职务 江苏倪家巷集团副总经理

(

二

)

关于受让人的其他情况说明

:

(1)

受让人不存在下述情形

,

故本次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

:

a.

受让人及其近亲属

,

并非公司或公司关联企业员工

;

b.

受让人与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2)

受让人已向公司董事会承诺并声明

,

相关股权转让款系其自有资金

,

合法所得

,

并本次

转让事宜不涉及任何股权代持的情形。

(3)

公司董事会确认

,

本次转让不存在受让人替转让方代持股权的情形

,

也不存在双方签订

其他代持协议的情形。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绮星科技

60%

的股权。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

绮星科技的基本情况如下

:

企业名称

:

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公司

(

自然人控股

)

成立日期

:2007

年

10

月

25

日

住 所

:

江阴市云亭镇花山村

(

绮山

)

法定代表人

:

包士金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 一般经营项目

:

通用机械零部件、风力发电机及其配件的研

究、开发

;

通用机械零部件的生产

;

风力发电机用铸件精加工

;

机械设备、金属制品、金属材料、

建材的销售。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绮星科技的股权结构为

: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１

江阴绮星水泥有限公司

２

，

４００ ４０

２

公司

３

，

６００ ６０

合计

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目前绮星科技的业务情况

:

主要从事与公司配套的风力发电机配件的精加工

,

产能约

3

万

吨

/

年

,

截至目前经营业绩良好。

主要财务数据

: (

单位

:

万元

)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１３５６９．３４ １２７９６．３５

负债总额

６１１８．０５ ４７９４．６７

净资产

７４５１．２９ ８００１．６９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５７９５．２９ ４４８２．８

净利润

１１８１．５５ ５５０．４

目前

,

不存在公司为绮星科技提供担保、委托绮星科技理财的情况、也不存在绮星科技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2

、拟转让的股权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未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

、拟转让的绮星科技

60%

股权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账面净资产值

(

未经审计

)

为

4801.01

万

元。

4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2011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

,

采用资产基

础法及收益现值法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

a.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率

资产总额

１２７９６．３５ １４８０４．０３ １５．６９％

负债总额

４７９４．６７ ４７９４．６７ －

净资产

８００１．６９ １０００９．３６ ２５．０９％

b.

收益法评估结果

绮星科技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5400

万元

,

评估增值

7398.31

万元

,

增值率

92.46%

。

c.

评估结果的选取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仅针对被评估企业账面反映的资产和负债

,

通常是从重置的角度反

映企业各项资产、负债的现行价值

,

与企业经营收益能力关系较小。 而收益法则将企业视作一

个有机的结合体

,

侧重于被评估企业未来预期收益能力

,

范围涵盖了企业所有账内外的有形及

无形资产

,

得出的评估值能更合理地反映出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针对本次拟进行股权转让之经济行为

,

评估机构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15400

万元作为

绮星科技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结果

,

并出具了苏中资评报字

(2011)154

号评估报告书。 根据评

估报告

,

绮星科技

60%

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9240.00

万元。

四、本次股权转让的基本情况

1.

公司以

9240

万元将所持有的绮星科技

60%

股权全部转让给自然人倪成良

,

转让完成后

,

公司将不再持有绮星科技的股权

,

不再享有股东的任何权利

,

承担任何股东义务。 在上述股权

转让过程中

,

绮星科技原股东江阴绮星水泥有限公司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绮星科技在本次

股权转让后的股权结构为

: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出资数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

）

１

江阴绮星水泥有限公司

２

，

４００ ４０

２

倪成良

３

，

６００ ６０

合计

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2.

股权转让的定价原则

以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

(2011)154

号评估报告书确定

的资产价值为基础

,

经与受让方友好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9240

万元。

3.

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股权转让完成后

,

公司不再享有股东的任何权利

,

承担任何股东义务。 公司不再参与绮星

科技组织结构及管理层的安排

,

不再委派绮星科技的董事人选

,

公司董事包士金先生、华永荦

先生不再兼任绮星科技的董事职务。

在涉及机加工业务方面

,

公司将根据产能、产量、市场需求、生产价格等实际情况

,

将绮星

科技作为外协单位之一

,

与其签订机加工生产协议

,

合理分配业务

,

达成生产目标。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

股权转让比例、交易价格等相关条款按照本公告内容执

行。

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

,

受让人将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公司支付相应转让款项

,

公司在确

认收到相应转让款项后

,

将督促绮星科技于合理期限内完成相关股权变更登记事项。

因完成本次股权转让而发生的相关税费

,

由公司与倪成良分别承担有税收管辖权的国家

或地区法律和法规所规定的其各自应当承担的所有税费。

六、转让绮星科技股权的目的和影响

1

、随着风机大型化趋势

,2.5MW

以上铸件产品将逐渐增加

,

这对产品的生产场地、机加工

设备的规模、性能和效率等方面均提出了更高要求。 绮星科技因受限于上述条件

,

主要生产

1.5MW

及

2MW

产品

,

无法高效批量生产更大兆瓦级产品

,

不能配合公司改善产品结构的发展战

略。

在这一方面

,

公司

2011

年上半年以增资方式新增的控股子公司江阴长龄新能源设备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长龄新能源”

)

则具有优势。 长龄新能源在项目设计规划之初即以大兆瓦级产

品为导向

,

占地

20000

平方米

,

厂房高

22

米

,

机加工设备主要为

(

国内先进

)

能够承载

75

吨产品的

大型数控设备

,

充分满足

2.5MW

以上产品的机加工要求。

为了能够充分利用对外投资资源

,

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绮星科技股权

,

同时收购控股子公

司长龄新能源

30%

的股权。 以上资产重组有如下优势

:

(1)

优化组织结构

,

降低管理成本。 资产重组完成后

,

公司可减少一家子公司

,

优化公司组织

结构。 上述调整后

,

一方面公司可相应减少子公司管理人员的数量

,

另一方面公司在管理子公

司时可减少与外部中小股东的沟通与协调

,

加强对长龄新能源的控制

,

可有效提高管理效率

,

降低管理成本。

(2)

符合产品结构调整趋势

,

提高资本利用率。 长龄新能源能够生产

2.5MW

以上产品

,

自然

可兼容生产

1.5MW

和

2MW

产品

;

反之

,

绮星科技不能满足大兆瓦级产品的生产要求。 公司转让

绮星科技股权、增加对长龄新能源的投资

,

一方面是因为在改善了公司整体机加工产能结构

的同时避免产能浪费

,

另一方面更是行业发展趋势所向

,

为了满足未来市场需要

,

可提高资本

利用率

,

符合收益最大化的投资理念

,

有利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实施。

(3)

充分利用周边资源

,

降低运输成本。 绮星科技距离公司

8

公里

,

而长龄新能源紧靠公司

,

距离不足一公里。 因公司产品规模较大

,

运输车辆均为耗油量高、折损快的大型卡车。 同一种

产品在长龄新能源生产

,

与在绮星科技生产相比

,

运输转移成本可显著降低

,

对公司效益有积

极影响。

2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的比例为

4.3%,

对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影

响较小。 转让完成后

,

绮星科技不再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3

、此次股权转让涉及金额在董事会审议权限之内

,

未产生关联交易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

、《股权转让协议》

3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

60%

股权

价值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218� � � �证券简称:吉鑫科技 公告编号:2011-029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江阴长龄新能源

设备有限公司3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1

、投资标的名称

:

江阴长龄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长龄新能源”

);

2

、投资金额和比例

: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以人民币

1486

万

元收购控股子公司长龄新能源

30%

的股权

,

收购完成后

,

占其注册资本的

85%(

以下简称“本次

收购”

);

3

、本次收购所涉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相关决策权限

,

且不涉及关联交易等情况

,

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本次收购概述

(

一

)

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为配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

充分利用周边资源并增强公司竞争力

,

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长

龄新能源

30%

的股权

,

从而持有长龄新能源

85%

股权。

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二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吉鑫风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江阴长龄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30%

股权的议案》。

(

三

)

投资的审批程序

1

、本次收购不涉及行政许可或其他行政前置审批事项。

2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

,

本次收购所涉金额未超过公司董事会相关决策

权限

,

且不涉及关联交易等情况

,

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

、本次收购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

协议各方按照会议通过的收购方案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

二、除公司外

,

交易各方的基本情况

1

、夏继发

国籍

:

中国

住址

:

江阴市云亭镇云亭村

2

、江阴市长龄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长龄机械”

)

注册号码

:320281000161917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住所

:

江阴市云亭镇工业集中区大园里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

夏泽民

经营范围

:

通用机械零部件的制造、加工、销售

;

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冶金专用设

备、建筑工程用机械及其零部件的销售。

以上协议各方中

,

江阴市长龄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夏继发

,

也是长龄新能源

股东之一。

以上协议各方与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3

、长龄新能源另一股东江阴孜顺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孜顺贸易”

)

的基本情况介绍如

下

:

注册号码

:320281000294134

注册资本

:850

万元

住所

:

江阴市华士镇向阳村向阳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

:

李孜劼

经营范围

:

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建材、纺织品、针织品、纺织原料

(

不

含籽棉

)

、服装及服装辅料、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玻璃制品、文具用品、化妆品、家用电器的

销售。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的交易标的为外部股东所持有的长龄新能源

30%

的股权。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

长龄新能源的基本情况如下

:

1

、长龄新能源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

江阴长龄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0

年

10

月

13

日

住 所

:

江阴市云亭街道工业集中区那巷路

(

吉鑫机械东侧

)

法定代表人

:

包士金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 一般经营项目

:

风能发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制造、加工、销售、

研究、开发

,

钢铁铸件精加工。

**(

以上项目涉及专项审批的

,

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

本次收购前

,

长龄新能源股东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５０ ５５

夏继发

７５０ １５

江阴孜顺贸易有限公司

７５０ １５

江阴市长龄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７５０ １５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长龄新能源为公司

2011

年上半年通过增资方式取得的控股子公司

,

其历史沿革及公司增

资该公司的相关情况

,

可参考公司

2011-002

和

2011-005

公告。

目前长龄新能源的业务情况

:

拟从事风电零部件机加工业务

;

项目正在建设中

,

尚未投产

,

暂无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

(

公司聘请了江苏天华大彭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长龄新能源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净资产进行了审计

,

出具了苏天会专

[2011]230

号审计报告

):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３８８．２７ ６０３３．５３

负债总额

３９５．１４ １０７８．２６

净资产

１９９３．１３ ４９５５．２７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０ ０

净利润

－６．８７ －３７．８５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

净资产比

2010

年底增加了

2962.14

万元

,

均源于

2011

年

5-6

月长龄新

能源四方股东的增资。

目前

,

长龄新能源无对外担保

,

不存在公司为长龄新能源提供担保、委托长龄新能源理财

的情况、也不存在长龄新能源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2

、拟受让的股权产权清晰

,

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

未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

、拟受让的长龄新能源

30%

股权所对应的账面净资产值

(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

为

1486.581

万元。

四、本次收购主要内容

夏继发、长龄机械分别持有长龄新能源

15%

、合计

30%

的股权。 公司分别以

743

万元、合计

1486

万元

,

受让夏继发、长龄机械分别持有的长龄新能源

15%

、合计

30%

的股权。本次收购完成

后

,

公司持有长龄新能源

85%

的股权

,

公司和另一股东孜顺贸易享有分红权、表决权等相应股

东权利。夏继发及长龄新能源不再享有股东的任何权利

,

承担任何股东义务。在上述股权转让

过程中

,

孜顺贸易承诺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

,

长龄新能源股东结构如下

: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５０ ８５

孜顺贸易

７５０ １５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本次收购所需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

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

五、本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是公司发展战略及优化投资所需

,

是公司本阶段资产重组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

次收购的目的及对经营成果的影响可详见

2011-028

号公告《关于转让江阴绮星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的公告》。

本次收购前

,

长龄新能源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

因此收购完成后

,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不发生变化。 该收购事项投资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较小

,

对公司营业收入、利润等整体财务

状况影响较小。

六、 本次收购的风险分析

(

一

)

如长龄新能源无法尽快达产

,

公司需继续采取外协加工方式完成生产任务

,

这将增加

生产成本

,

对公司效益造成一定影响。

(

二

)

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

组成优质高效管理团队

,

集中精力负责项目建设

,

争取尽

快达产。

七、 涉及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

八、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权转让协议》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

、《江阴长龄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2011

年

1-9

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吉鑫风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0

2011

年

11

月

29

日 星期二


